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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项目简介：

本项目 1 个包，采购 1 家供应商为泸州市中医医院两院区零星工程施工服

务，内容如下：

序号 采购内容 预算金额
（元） 备注

1

医院所有建筑（构筑）物、院内环境、水电

管网、房屋装饰、房屋改造、道路等单项在

政府采购标准以下的零星维修、维护、改造、

抢险的工程（供应商在服务期限内须根据采

购人实际需求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零星工

程维修服务）

950000
供应商可自行

踏勘现场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服务期 1年内实际结算金额达到 95 万或服务期达到 1年时，合同

终止。

2、服务地点：泸州市中医医院（大山坪院区和城南院区）

3、付款方式：每季度结算一次。验收合格，按照当季度审计金额的 100%支付。

每个单项质保期内因成交人负责的工程内容出现质量问题或达不到使用效果，成

交人均须及时予以整改，所产生费用均由成交人承担。

4、成交人质量保证:在施工期间采购人可为成交人提供一间办公场所，成交人项

目经理需接受采购人的考勤，同时采购人有权按照“修缮工作质量考核标准”进

行考核，情况严重的，采购人可扣除履约保证金，解除合同等。

5、报价要求

按项目实际产生的工程量，根据供应商所承诺下浮率相应下浮（总价下浮后）

编制结算报告，报第三方审计机构核定后结算金额。合同价格应是项目全部工作

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人工费、人工转运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

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各项费用。

6、履约验收

6.1 验收时间：每季度进行一次验收，采购人在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组织验收。

6.2 成交人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国家及四川省相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

标准进行验收。在收到供应商的验收申请后，采购人应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

合同的约定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时,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

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验收结束后,出具验收报告，列明

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验收结果与采购合

同约定的资金支付及履约保证金返还条件挂钩。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应存档备

查。

7、施工安全及安全责任划分

本工程在运输、安装、调试等整个工程活动期间，在工程实施地点范围内，

所有安全责任均由成交人负责。



注：以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负偏离视为无效响应文件。须

按比选文件要求在“商务响应表”中予以应答。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医院所有建筑（构筑）物、院内环境、水电管网、房屋装饰、房

屋改造、道路等单项在政府采购标准以下的零星维修、维护、改造、抢险的工程

（供应商在服务期限内须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零星工程

维修服务）

2、计价方式：根据所实施的内容，按实收方后根据 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

计算规范》、2020《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材料价按泸州地区公

布的同期信息价执行，信息价中没有的材料价格，以市场价询价方式计算，询价

材料价格不再进行下浮。

3、工期要求：按照采购人每次下达任务时的时间要求，因成交人原因导致工期

延期的，纳入考核，并要求成交人赔偿一切损失，在工程款中扣除。

4、质量要求：按采购人提供的有关图纸、设计说明、工程量清单和相关要求进

行施工，达到或超过国家规范和相关质量要求。

5、材料要求：按要求供应施工材料，所有材料均为符合国家质检部门及生产厂

商的质量要求的全新货物。

6、服务要求：

6.1 供应商应协助做好维修维护、改造、抢险的施工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图

纸、预算清单、安全防护等内容。

6.2 技术明细：根据具体项目实际情况和相关规范制定。

6.3 施工要求：达到或高于现行规范要求标准。

6.4 其他费用：工程送审，审减金额小于等于送审金额的 5%，由采购人支付审计

费用。审减金额超过送审金额的 5%，超出部分发生的审计费用由采购人代为支

付，在应付供应商工程款中扣除。

7、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施工，必须达到或高于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

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

8、供应商 2020 年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已完成 1个类似项目业绩（以合同签

订时间为准，类似项目为维修改造项目）。【提供施工合同和验收报告（意见书）

复印件】

9、拟任本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成交后至完工前不得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经理

或技术负责人，无正当理由和经采购人允许，不得随意更换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

人，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扣除成交人已缴纳的履约保证金。

10、修缮工作质量考核标准
遵守医院规章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工作期间着装

规范、整洁。 未做到 1次扣 1分。

听从医院后勤保障部的安排，情节严重的可直接解
除合同 轻微情况，未做到1次扣 1分。

不准在工作场所抽烟、不得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发现 1次扣 1分

严禁私自收取病人、医院各科室维修服务费用。严
禁向医院管理人员进行拉拢、行贿。

情节严重的可直接解除合
同可直接解除合同

强化安全生产意识，主动发现、排除安全隐患。发
现安全隐患及时报告后勤保障部相关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

未做到一次扣 3分



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施工现场警示牌及标识。严格按
照操作规程进行施工，杜绝一切安全事故发生。 未做到一次扣 2分

接到院方修缮通知后，原则上 24 小时内上门维修。
需做预算的项目，48 小时完成预算。 未做到一次扣 2分

一般维修不超过 24 小时。特殊情况，与后勤保障
部共同确定工期。不得随意超出规定时间。 未做到，每天扣 2分。

需停水、停电维修或停止设施设备使用，应事先通
知院方相关科室。悬挂停止使用标志。 未做到一次扣 2分

进出维修场所礼貌待人，未经同意不得擅自进入工
作场所维修。尽量减少维修噪音，清理维修垃圾，保持
维修场所整洁和恢复场所原状。维修人员工作态度良
好、无抵触情绪。

未做到一次扣 1分

超出服务范围外需求，主动向服务对象做好解释工
作，并正确引导。对于难处理的维修工作，积极出主意、
想办法解决。不能处理的问题及时报告。

未做到一次扣 1分

接到应急处理事件，及时赶赴现场处理，24 小时随
叫随到。处理情况报告相关科室及后勤保障部负责人。 未做到一次扣 5分

施工管理人员必须在施工现场指导、监督施工，负
责施工现场工序、质量、安全、协调等事宜，严禁出现
施工时无管理人员的情况，有特殊情况需向后勤保障部
报告。

未做到一次扣 2分

维修工程中，做好拆除材料的回收工作，拆除材料
上报后勤保障部按相关规定处理。 未做到一次扣 3分

每一项维修工作完成后，主动报告维修科室和后勤
保障部维修情况。无科室、病人投诉。

未做到一次扣 1分、投诉
1次扣 2分

做到精细维修，严禁偷工减料，无正当理由同一个
内容不得反复维修。维修质保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
行。

发现 1次扣 2分

注：每季度汇总一次考核结果，扣减分值在 2分（含 2分）以内，按审计金额支付。
扣减分值在 3-30 分（不含 30 分），从第 3分算起按每分 500 元扣减应付金额，扣减分
值大于 30 分，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

注：以上服务内容及要求为实质性条款，均不允许负偏离，负偏离做无效响应

文件处理，须按比选文件要求在“技术、服务要求应答表”中予以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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